湖南省妇联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文明办
湘妇字〔2011〕11  号


关于推荐全国家庭教育工作
示范单位的通知
各市州妇联、教育局、文明办：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相关目标任务，推动“十二五”家庭教育工作创新发展，全国妇联拟联合相关部委于2011年下半年召开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会议，全面总结“十一五”家庭教育工作，交流推广经验，确立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单位，部署“十二五”全国家庭教育工作。
会议将表彰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300个，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社区（村）300个，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100个，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示范家长学校、全国示范留守（流动）儿童之家300个。湖南省的名额如下分配，请各市州做好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单位的推荐工作。

一、湖南省示范单位名称及名额     

（一）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12个     

（二）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社区（村）12个    

（三）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4个    

（四）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示范家长学校、全国示范留守（流动）儿童之家12个     

二、推荐范围　　

（一）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家长学校的范围包括各地各级新婚夫妇、孕产妇家长学校，幼儿园、小学、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家长学校，社区（村）、机关、企事业单位、广播、电视、网络家长学校等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范围包括各地各级具有家庭教育研究、培训、服务、管理等功能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包括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站）、咨询站等。   

（二）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社区（村）：符合条件的街道办事处辖区以及社区委员会辖区等，农村行政村。   

（三）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省和自治区的县级单位，直辖市的地市级单位及县级单位。   

（四）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示范家长学校、全国示范留守（流动）儿童之家：包括各地在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社区（村）、企事业单位等建立的留守（流动）儿童家长学校、新市民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留守（流动）儿童之家包括各地在中小学、幼儿园、街道、乡镇、社区（村）等建立的留守（流动）儿童之家、托管中心等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阵地。　　

三、推荐条件   

（一）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1.认真贯彻中央8号文件精神，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任务和要求，领导重视支持，规章制度健全，管理科学规范，工作成效显著。　

2.切实有效地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理念、知识和方法，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育人观；重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中的难点问题，提升家长教育培养子女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研究、培训、指导、服务、活动、管理等多种功能，有力地促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儿童和家长切实受益。　　

3.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其经验或模式有较强的示范推广价值，能够在当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二）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社区（村）　　

1.认真贯彻中央8号文件精神，重视家庭教育工作，家庭教育工作纳入社区（村）精神文明建设规划，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开展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2.社区（村）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场所，有专兼职家庭教育工作队伍，有家庭教育工作经费。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扎实有效，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家长素质整体提升；重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和谐亲子关系普遍建立。　　
3.结合实际，创新实践，形成较为成熟的社区（村）家庭教育工作经验或模式，在当地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其经验或模式有较强的示范推广价值。   

（三）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     

1.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工作，认真贯彻中央8号文件精神，制定实施本地家庭教育工作规划；家庭教育工作纳入本地相关工作规划，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有专门的家庭教育工作协调领导机构，有健全的家庭教育工作网络，有专项工作经费，有专兼职工作队伍，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　

2.重视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有效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实践。发展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指导服务机构，大力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深入城乡社区（村）、学校、家庭，家长素质和家庭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　　
3.结合本地实际，创新实践，在家庭教育工作协调与管理、指导与服务方面取得成熟的经验，在本省（区、市）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其经验或模式有较强示范推广价值。   

（四）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示范家长学校、全国示范留守（流动）儿童之家　　

1.认真贯彻中央8号文件精神，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任务和要求，领导重视支持，管理科学规范，工作成效显著。　　

2.采取多种形式，切实有效地向留守（流动）儿童家长及其监护人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知识和方法，帮助他们解决家庭教育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升留守（流动）儿童家长素质和家庭教育水平。发挥教育、管护、服务、活动等功能，促进留守（流动）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3.结合本地实际，依托留守（流动）儿童之家等关爱服务阵地，切实有效地开展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探索长效关爱服务机制，其经验或模式有较强的示范推广价值，能够在当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四、相关要求　　

（一）各地要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单位的推荐工作。各级妇联要主动协调、认真组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文明办要重视支持、积极配合，保证推荐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各市州妇联、教育部门和文明办，要按照推荐条件和分配名额等额推荐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单位。　　

（三）事迹材料要实事求是，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文字简练（600字以内）。推荐表和事迹材料用A4纸打印1份，于2011年8月15日前报送省妇联儿童工作部，同时报送电子版。　
联系单位：湖南省妇联儿童工作部

联 系 人：李  婵  

电    话： 0731—82217602
电子邮箱：hnwfcd @163 .com
地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1号省委大院二办303
邮    编：410011
附  件：
1.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社区（村）、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示范家长学校、全国示范留守（流动）儿童之家名额分配表
2.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推荐表
    3.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社区（村）推荐表
    4.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推荐表
    5.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示范家长学校、全国示范

留守（流动）儿童之家推荐表
湖南省妇联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文明办

2011年8月2日
附件1

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社区（村）、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

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示范家长学校、

全国示范留守（流动）儿童之家名额分配表
	类别

单位
	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全国家庭教育

工作示范社区

（村）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

（市、区）
	全国农村留守（流动）

儿童示范家长学校、全

国示范留守（流动）

儿童之家

	省直
	4
	0
	0
	0

	长沙
	0
	1
	1
	0

	株洲
	0
	0
	1
	1

	湘潭
	1
	1
	0
	1

	衡阳
	1
	1
	0
	1

	邵阳
	0
	0
	1
	1

	岳阳
	1
	1
	0
	1

	常德
	0
	1
	1
	0

	张家界
	0
	1
	0
	1

	益阳
	1
	1
	0
	1

	郴州
	1
	1
	0
	1

	永州
	1
	1
	0
	1

	娄底
	0
	1
	0
	1

	怀化
	1
	1
	0
	1

	湘西
	1
	1
	0
	1

	合计
	12
	12
	4
	12


附件2
全国示范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推荐表

      推  荐  单  位

（省区市、兵团、

计划单列市妇联）

 被 推 荐 单 位

全国妇联制

二O一一年七月
	家长学校名称
	
	建立时间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名称
	
	
	

	负责人

姓名
	
	职   务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主

要

事

迹
	（600字以内）
                                 

	何时曾获何种家庭教育工作奖励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主管单位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妇联推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教育部门推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文
明办推
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附件3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

示范家长社区（村）推荐表

      推  荐  单  位

（省区市、兵团、

计划单列市妇联）

 被 推 荐 单 位

全国妇联制

二O一一年七月
	社区名称
	

	村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职务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主
要
事
迹

	（600字以内）
                                 

	何时曾获何种家庭教育工作奖励
	

	主管单位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妇联推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教育部门推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文明办推荐
意见
	


附件4

全国家庭教育工作

示范县（市、区）推荐表

      推  荐  单  位

（省区市、兵团、

计划单列市妇联）

 被 推 荐 单 位

全国妇联制

二O一一年七月
	县（市、区）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职务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主

要

事

迹

	（600字以内）
                                 

	何时曾获何种家庭教育工作奖励
	

	省级妇联推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教育部门推荐
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文明办推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附件5
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
示范家长学校、全国示范留守（流动）儿童之家推荐表

      推  荐  单  位

（省区市、兵团、

计划单列市妇联）

 被 推 荐 单 位

全国妇联制

二O一一年七月
	留守儿童家长学校名称
	
	建立时间
	

	流动儿童家长学校名称
	
	
	

	留守儿童之家名称
	
	
	

	流动儿童之家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职务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主

要
               事
             迹
	（600字以内）
                                 

	何时曾获何种家庭教育工作奖励
	

	主管单位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妇联推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教育部门推荐
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省级文明办推荐意见
	盖  章

二O一一年  月  日


主题词：家庭教育   示范单位   推荐  通知

报：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

发：各市州妇联、教育局、文明办
湖南省妇联办公室                             2011年8月4日印发
(共印1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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